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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憲聲請書

聲請人 簡維毅 現於法務部矯正署台北監獄執行中

代理人 李漢中律師 

代理人 黃眇蜻律師

為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及 第 8 條 

第 1 項 規 定 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說明如下：

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：

請求解釋臺灣高等法院10 5年度聲字第 5 7 9號刑事裁定 

所適用之刑法第 5 3條 及 第 5 1條 第 5 款 規 定 ，違反平等 

原 則 、人 身 自 由 、比例原則。

貳 、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：

一 、緣聲請人簡維毅前於民國（下同）1 0 0年 2 月 1 7 日至 102 

年 8 月 1 2 曰 間 ，因實行妨害自由、偽造文書及詐欺等犯 

罪 行 為 ，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、臺 

灣宜蘭地方法院、臺灣台南地方法院、臺灣新竹地方法

院 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、臺灣新北 

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先後判處有期徒刑；數判決宣 

告 得 易 科 罰 金 ；數判決宣告則否，合 先 敘 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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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茲聲請人現於法務部矯正署台北監獄執行中，今年自收 

到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寄發「刑 法 第 5 0條調查 

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」，聲請人因仍與家 

人商量是否要繳納罰金，故原本勾選不定執行刑。是曰 

下午台北監獄承辦業務人員轉達，書記官致電詢問為何 

被告刑期累計較長，卻不勾選定執行刑之意。翌日早上 

監内承辦人員旋即再給予被告一張調查表，以便重新勾 

選 。正因聲請人不諳法律上所指「定執行刑」涵 意 ，加 

以調查表之格式内亦無任何教示，故而勾選定執行刑。

三 、 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 

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 

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。」司法院 

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定有明文。本件 

經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聲字第 5 7 9號刑事裁定定應執 

行 有 期 徒 刑 2 8 年 ，復被告提出抗告，嗣 最 高 法 院 以 105 

年度台抗字第 3 7 0號刑事裁定駁回。聲請人不服，續聲 

請 提 非 常 上 訴 ，第經最高法院檢察署以無理由，歉難辦 

理 確 定 在 案 。是 此 ，已然符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

第 5 條 第 1 條 第 2 款 規 定 ，故 而 聲 請 鈞 院 大 法 官 解 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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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開法律所生牴觸憲法之疑義。
鶼

參 、涉及之憲法條文

查 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 分 男 女 、宗 教 、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

派 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。 

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 

法 定 程 序 ，不得逮捕拘禁。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 

審 問 處 罰 。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、拘 禁 、審 問 、處罰得 

拒 絕 之 。」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 

他 人 自 由 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 

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憲 法 第 7 條 、第 

8 條 第 1 項 及 第 2 3條 定 有 明 文 。又刑法第 5 1條 第 5 款 

規 定 ：「數 罪 併 罰 ，分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 

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 其 刑 期 。但 

不 得 逾 3 0 年 。」在 案 ，以致發生法官得依個案所為刑 

期裁量權限甚大，則剝奪當事人之人身自由。上開條文 

對個人人身自由權之干預，無法通過憲法第 7 條平等原 

則 、第 8 條人身自由保障及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之 審 查 ， 

顯屬違憲之侵害。

肆 、聲請釋憲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的立場及見解

永嘉法律事務所♦ 臺北市羅斯福路2 段 7 0號8樓 . TEL : 02-2341-3413 ♦ FAX : 02-2396-03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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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刑 法 第 5 1條 第 5 款定應執行刑規定，已然違反人身自 

由權：

(一） 矧刑法第 5 1條 第 5 款宣告多數有期徒刑的數罪併罰方 

法 ，依大法官釋字第 6 6 2號 及 第 6 7 9號 解 釋 之 意 旨 ，以 

徒刑拘束人民身體之自由，乃遏止不法行為之不得已手 

段 ，對於不法行為之遏止，如以較輕之處罰手段即可達 

成 效 果 ，則國家即無須動用較為嚴厲之處罰手段，此為 

憲法第 2 3條規定之本旨。刑 法 第 5 1條 第 5 款數罪併罰 

之 規 定 ，目的在於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，犯罪行 

為 之 不 法與罪責程度，及對犯罪行為人施以 矯 正 之必要 

性 ，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，予以適度 

評 價 ，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實現之刑罰，以符罪責 

相 當 之 要 求 。

(二） 又刑法第5 1條 第 5 款涉及人身自由之剝奪，限制憲法 

第八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權，法院行使此職權時，仍應 

受比例原則、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所支配，也即定 

應執行刑時必須受法律秩序理念、法律感情及慣例等原 

則 所 規 範 ，非可恣意為之。而所稱之比例原則，係指承 

審法院於定應執行刑判斷時，須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、

永嘉法律事務所，臺北市羅斯福路2 段 7 0號8樓 ‘ TEL : 02-234卜3413 ‘ FAX : 02-2396-03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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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，不得逾越此等特性之程 

度 ，用以維護其均衡。因 此 ，裁量刑之輕重時，應符合 

罪刑相當原則，並斟酌客觀上之適當性、相當性與必要 

性 ，完整適度判斷與評價，使 罰 當 其 罪 ，以雉護公平正 

義 ，否則即屬職權濫用之違背法令。

(三） 然 查 ，該本條卻賦予法官得按個案所為刑期裁量權限過 

大 ，亦即法院對於不同個案皆可各自審酌，毫無標準可 

言 。導致在法定範圍内依職權自由裁量時，發生有因常 

業詐欺而加減宣告刑總計1 0 0年上下之情形，在定執行 

刑僅獲裁定 4 年上下之案例。惟本件聲請人大多為得易 

科罰金之有期徒刑為最，累計加總刑期上限為2 8 年 2 

月 ，最後受定執行刑確為2 8 年 之 譜 ，令 人 咋 舌 ，誠不 

知定執行刑之平等原則何在？

(四） 況憲法第 8 條 之 人 身 自 由 ，乃人民行使憲法上各項自由 

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'，人民受有期徒刑而喪失人身自 

由 ，其訴訟防禦權必受影響。故 而 就 此 保 障 ，實係世界 

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宣示具有普世之  

價 值 ，若 無 人 身 自 由 ，遑論其他基本權之保障。是 以 ， 

系爭法律涉及人身自由的剝奪，限制憲法第八條所保障

永嘉法律事務所•臺北市羅斯福路2 段 7 0珑8 樓 • TEL : 02-234P 3 «3 • FAX : 02-23卵-03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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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人身自由權，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或正當程序，均應嚴 

格 審 查 。定應執行刑時必須使罰當其罪，應受比例原則 

及公平原則之限制，以符罪刑相當之原則，用供維護公 

平 正 義 。審諸本件聲請人因偽造文書等罪，先後經臺灣 

臺北地方法院等確定判決合併宣告刑期為2 8 年 2 月 ， 

揆諸刑法第 5 1條 第 5 款 規 定 ，故 得 以 2 8 年 2 月作為應 

執行刑之刑期上限。惟本件聲請人所犯多係侵害被害人 

財產 法 益 等 罪 ，其法益之侵害係屬輕微 .，稽之上開解釋 

意 旨 ，對於不法行為所加之非難，如以較輕之處罰手段 

即可達成效果者，國家即無須動用較嚴厲之手段處罰。

(五 )詎 原 審 裁 定 竟 率 以 2 8 年 之 重 刑 ，資為本件聲請人應執 

行 之 有 期 徒 刑 ！究諸其所定執行刑在形式上雖符合前  

開法定之上限範圍，惟其裁定所據刑法第 5 1 條 第 5 款 

規 定 ，實 質 上 之 判 斷 ，毫無綜合斟酌犯罪行為之不法與 

罪 責 程 度 、所 侵 害 之 法 益 、犯 罪 態 樣 、對犯罪行為人施 

以矯正之必要性，以及犯罪預防等因素，甚且未選擇以 

最小侵害之有效手段為之判斷，不符罪責相當之要求。 

而系爭規定於本案或其他相類似情形，竟赋予法官如此 

毫無限制及基準之裁量權限，更未考量相關立法目 的 ，

永嘉法律事務所♦ 臺北市羅斯福路2 段 7 0號 8 樓 • TEL : 02-，23M ，34i 3 • FAX : 02-2395-03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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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不同之區別標準，任由法官個人恣意為之，已然逾 

越 憲 法 第 2 3 條比例原則必要性之要求，確係過度侵害 

聲請人所享憲法上人身自由之基本權利，更違反刑法第 

5 1條應就各罪與宣告刑合併斟酌，予以適度評價，用以 

符合罪責相當性原則之立法目的。是 以 ，刑 法 第 5 1 條 

第 5 款 之 規 定 ，確已違反憲法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權 

意 旨 甚 明 ，著毋庸疑！

二 、刑 法 第 5 1 條 第 5 款 規 定 ，僅空泛規範刑之上限、下限  

及但書禁止逾 3 0年 之 限 制 ，有違比例原則：

(一）系爭法律之立法目的欠缺正當性：

1.次 按 ，法之規定應有助於目的達成，始謂立法符合正當 

性 之 要 求 。此由連續犯或常業犯刪除理由觀察可知，實 

務上對於同一罪名之認定過寬，不無鼓勵犯罪之嫌，亦 

使國家刑罰權之行使發生不合理之現象。因 此 ，基於原 

為數罪本質及刑罰公平之考量，刪除刑 法 第 5 6條 規 定 ， 

以系爭規定數罪併罰方式為之。學 者 認 為 ，於刑法廢除 

連 續 犯 後 ，對於常業犯（或稱習慣犯）之 犯 罪 型 態 ，抑有 

因數罪併罰而使刑罰過重之疑義，應以包括一罪或接續 

犯方式處理。惟司法審判實務卻非如此，胥依系爭規定，

永嘉法律事務所 . 臺北市羅斯福路2 投 70號 8樓 ， TKL : 02J34卜3413 . FAX : 02-2396-03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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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單純數罪併罰之規定處理，程序上再由各罪之個別宣 

告 刑 、個別執行刑及最終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定應執 

行 刑 所 完 成 。

2.再由刑法第51條 第 5款規定賦予法官廣泛自由裁量定應 

執行刑範圍權限，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，均以上 

下限之刑度相繩衡酌，在在造成未具體考量行為人之危 

害 程 度 、違法情節之輕微、顯可憫恕之個案、所造成法 

益 之 侵 害 、犯 罪 態 樣 、教化可能以及犯罪預防等因素， 

極易產生法官恣意濫權，有在定應執行刑階段，再為犯 

罪 二 次 評 價 ，就同一案件重複處罰之情形。系爭規定顯 

已悖離充分評價犯罪之立法目的。是 以 ，刑 法 第 5 1條第 

5 款無助於目的之達成，更欠缺立法正當性，至 為 灼 然 。

(二）系爭法律採取手段不具適當性與必要性：

1.稽之本件聲請人所犯多屬常業詐欺行為，抑 或 詐 欺 、偽 

造 文 書 等 罪 ，因而宣告刑大多為有期徒刑1 年 上 下 ，尤 

以 2 月 、3 月 、4 月 、5 月 及 6 月等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 

刑 為 最 ，正因各別行為次數眾多，致使肇生切割判斷之 

歧 象 ，累計加總刑期上限為2 8 年 2 月 。然實務上法官 

倘 不 逾 越 此 「絕對效應」之 界 線 ，即無違反實務上所發

永嘉法律卞務所，臺北市羅斯福路2段 70號 8 樓 • TEL: 02-234卜3413 • FAX : 024396-03]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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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「内在界限」之要 求 ，亦即原則上法官均得自由為之， 

不受任何干擾或限制。

2. 復於本件定應執行刑之臺灣高等法院裁定定有期徒刑 

2 8 年 ，僅較原系爭規定上限範圍減少2 個 月 ，著實予以 

發揮最重刑之考量。抑 且 刑 法 第 5 1 條 第 5 款規定對犯 

該 等 罪 名 ，屬情節輕微犯罪者，未併為減輕或另為適當 

量刑之區別差異規定，概以上下限作為定應執行刑之範 

疇 ，已構成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之違誤，對於聲請人或 

其他相類情形者，顯然處罰過苛，進而無從兼顧實質正 

義 之 要 求 。

3. 舉 例 而 言 ，實務上不乏有因常業詐欺而加減宣告刑總計 

1 0 0年上下之類似情形，卻在定執行刑時僅獲裁定4 年 

上 下 之 案 例 ，確與聲請人所受本件裁定之執行刑結果， 

有天壤之別差異。是 以 ，系爭規定既然已違反比例原則 

所 要 求 ，應從實質上加以客觀適當判斷，不得逾越必要 

限 度 ，即應本乎正義理念，禁止恣意為斷之法理。犯罪 

行為人對於將受何種刑期，無任何預見可能性，以致人 

民手足無措。就 此 而 言 ，系爭規定確已逾越法律手段適 

當性及必要性之要求甚明。

永嘉法律事務所•臺北市羅斯福路2 段 70號 8 樓 ‘ TEL : 02-2341-3413 ‘ FAX : 02-2396-03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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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）系爭法律之手段不具妥當性：

比例原則之限制妥當性係指法律規範所採取之方法及 

所造成之損害，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。究 

之 刑 法 第 5 1 條 第 5 款規定僅將數罪併罰有期徒刑之上 

限與下限有所規範，涵 蓋 甚 廣 ，致使採取數罪併罰之方 

法所造成之惡害，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。立法 

.者怠於善盡列舉或區別之立法形成，使定應執行刑之法 

官所為裁量失之過廣 .，儼然造成二次懲罰行為人，作為 

司法手段唾手可得，致刑罰罪責相當原則與禁此裁量恣 

意之要求大大降低，法安定性備受質疑。其所造成之損 

害 與 所欲達成目的之利益，顯 失 均 衡 ，與比例原則有 

違 ，至 為 明 顯 。

: 、舍士纽•

一般人或 可 能 認 為 ：「沒 有 違 法 ，就不用擔心數罪併罰 

被定執 行 刑 。」然 查 ，憲法存在目的是為了制约政府公 

權 力 之 行 使 ，以 保 障 基 本 權 利 、對抗來自公權力的侵 

害 。為保障聲請人憲法上所享人身自由權，避免法院恣 

意 擅 斷 ，戕害人民合 法 權 益 ，敬 請 鈞 院 秉 持 憲 法 守 護  

者之道德勇氣，堅持及發揮定紛止爭之功能，做成如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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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之 解 釋 内 容 ，以符憲政體制 

此致

司法院 公鑒

中華民國1 0 5年 1 1 月 日

具狀人

代理人

伍 、佐證文件名稱及件數

簡維毅:： dlip
李漢中律師

黃 眇 蜻 律 師 ：
1

* • ， • 一 一

%
- -  ！

y . . .二舍

一 、  臺灣高等法院 10 5年聲字第 5 7 9號 裁 定 影 本 。

二 、 最高法院刑事 10 5年度台抗字第 3 7 0號裁定影本。

三 、 最高法院檢察署台仁字第1050005220號 函 影 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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